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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狮子会 

目 的

创设督导狮会，落实社会服务。  

协调会务活动，建立运作准则。 

增进国际了解，促进世界大同。 

宏扬仁政理论，培育优秀公民。

关怀社会福祉，恪守道德规范。

加强会际交流 ，巩固狮子友谊。

热心讨论公益 ，勿涉政教争议 。

不求个人利益，提升工商水准。  

愿景宣言  

成为社区和人道主义服务的全球领导人。 

任务宣言

透过狮子会，赋予志愿者能力以服务他们的社
区，满足人道主义的需求，鼓励和平并促进国际

间之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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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宪章 

第一条 
名称  

本会名称为国际狮子会。

第二条 
目的

国际狮子会之目的为:
(a)创设督导狮会，落实社会服务。
(b) 协调会务活动，建立运作准则。 
(c) 增进国际了解，促进世界大同。
(d) 宏扬仁政理论，培育优秀公民。
(e) 关怀社会福祉，恪守道德规范。 
(f) 加强会际交流，巩固狮子友谊。 
(g) 热心讨论公益，勿涉政教纷争。  
(h) 不求个人利益，提升工商水准。

第三条 
 会员

本组织由依照宪章及附则规定所组成并经授证之
狮子会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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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标志、颜色、标语与座右铭  

 

第 1 节标志。国际狮子会及各分会之标志均应如
下: 

第 2 节名称及标志之使用。国际狮子会之名称及
标志之用途必须配合不时修改之附则规定。 

第 3 节颜色。国际狮子会及各授证分会均应采用
紫色及金色。 

第 4 节标语。本会的标语为: 自由、智慧、我们国
家的安全。 

第 5 节座右铭。本会的座右铭为: 我们服务。 

第五条-干部及国际理事会 

第 1 节干部。本组织之国际干部是总会长、前任
总会长、第一副总会长、第二副总会长、第三副
总会长(以上为执行干部)、国际理事、总监、行
政职员及其他任何由国际理事会所决定之干部。 

第 2 节会员资格/年会代表。国际狮子会之干部除
总会行政职员之外均须为经授证之正常分会之正
会员。这些干部自动成为其分会出席国际年会并
各为其所属区(单、副、复合) 之年会代表，但不计
入在其所属分会之任何上述年会代表之名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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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节国际理事会由宪章区组成与选举。国际理
事会由总会长、前任总会长、第一副总会长、第
二及第三副总会长与国际理事组成。下列为国际
理事的选举规定: 

   在每个偶数年，将选出十八（18）位理事，
其中美国及其附属地区、百慕大及巴哈马的
分会中选出五(5)位；南美洲、中美洲、墨西
哥及加勒比亚海群岛选出一(1)位；欧洲的分
会中选出三(3)位；远东及东南亚的分会中选
出三(3)位；印度、南亚和中东选出四(4)位；
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新几内亚、印度尼
西亚及南太平洋岛屿选出一(1)位；非洲的分
会选出一(1)位；

   在 每 个 奇 数 年 ， 将 选 出 十 七 （ 1 7 ） 位 理
事；其中美国及其附属地区、百慕大及巴
哈马的分会中选出六(6)位；加拿大选出一
(1)位；南美洲、中美洲、墨西哥及加勒比
亚 海 群 岛 选 出 一 ( 1 ) 位 ； 欧 洲 的 分 会 中 选
出三(3)位；远东及东南亚的分会中选出四
( 4 ) 位 ； 印 度 、 南 亚 和 中 东 选 出 二 ( 2 )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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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节选举、任期、 出缺。 
(a)    执行干部及国际理事每年在国际年会中选举

出。 
(b)    行政职员经国际理事会指派并受国际理事会之

督导。 
(c)  总监是依国际附则的规定下选举出。 
(d)  执行干部之一年任期自其当选日期为始，至下

年度年会中其继任者之当选日期为止。
(e)  总监之一年任期自其当选之国际年会闭幕日起

至下年度国际年会闭幕日止。
(f)  国际理事任期两年，至其继任者在依本宪章及

附则之规定下被选举出为止。
(g)  除了经国际理事会核准之外，任何现任执行干

部，不论是被选举出或指派，均不可再度竞选
连任。

(h)  国际理事及总监均不得连任。 
(i)  除有另行规定外，任何职务之空缺，国际理事

会可指派他人递补剩余之任期。 
(j)  总会长因亡故、辞职、残障、或任何其他原因

不克履行职务时，其空缺由次一位副总会长代
行一切职权，直至国际理事会就剩余任期指派
他人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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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任何副总会长因亡故、辞职、残障或其他任何
原因不克履行其职责时，该职位应保持空缺，
直到由国际理事会指派递补人做完剩余任期。 
任何受指派之副总会长若欲担任所有后继更高
职位时，必须按照本宪章及附则之规定参加竞
选。该受指派之副总会长代表竞选更高职位
时，任何分会会员为现任或前国际理事此时
均为合格之候选人。

(l)  如前任总会长之职出缺，该职之剩余任期保持
空缺，直至下年度之前任总会长开始任职。 

(m)  如果半数或以上之国际理事因灾祸或意外，
造成致命的伤害及/或不克履行职责时，剩下
的理事会成员不论是否有法定人数，可以继
续处理国际理事会会务直至下年度之选举。 

(n)  如全体国际理事因灾祸或意外造成致命的伤
害及/或不克履行职责时，只限于此情况下，
由最近任期之前总会长于意外发生后十 (10)
日内召集全体前总会长及前国际理事为递补
剩余任期的空缺之目的召开会议。此项会议
须在发出开会通知十五(15)日之后二十(20)日
之前在国际办公室举行。按照审计法规规定
国际狮子会负担出席该项会议人员之合理费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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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若上面条文未提及的其他紧急情况发生，国际
理事会可指派他人递补就任任何空缺职位之剩
余任期。 

第 5 节国际理事会之权力。
(a)  国际理事会是本组织之执行单位，拥有本组织

之最高明文与不明文权力。 
(b)  国际理事会应: 
  (1)  有权管辖、控制、及督导国际理事会属下

所有的干部、国际理事会的委员会、及本
组织； 

  (2)  管理及控制本组织的事务、财产、及资
金；并

  (3)  准备及核准会计年度之收支预算。未经国
际理事会全体理事三分之二 (2/3)唱名表
决通过，不得动用任何储备金，或于任何
会计年度反映不平衡预算，或反映任何下
一会计年度支出超过收入或储备金。

第 6 节会议。国际理事会之定期及特别会议必须
按照附则之规定举行。 
第 7 节投票权。各理事均有为理事会之决定投一
票之权力。
第 8 节支薪。所有干部除行政职员及其他由国际
理事会指派人员外，均不支薪。但可在国际理事
会所定之审计法规下报销执行会务所产生之合理
费用。 
第 9 节免职。任何经选举产生之干部可因故在国
际理事会理事会全体成员三分之二(2/3)投票同意
下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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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国际年会及代表 

    
第 1 节日期及地点。国际年会之日期及地点由国
际理事会决定。  
 
第 2 节年会代表人数之计算法。所有正常授证分
会按国际年会举行前一个月第一天之会员月报表
上会员之人数计算， 每二十五(25)位会员，可派
年会正代表及候补代表各一(1)人，余数过半（13
位）以上增派一人，然而每个分会至少可派正代
表及候补代表各一(1)人。正代表及候补代表之遴
选须由分会会长、分会秘书或任何经授权之干部
在代表证书上签署。 若分会无此等干部出席年
会，则由其所属区(单或副)之总监或当选总监签
署。在正代表身份认证截止前之任何时间可以缴
清欠款以取得正常分会资格，正代表身份认证截
止日期由个别年会订立规则。
  每位前总会长在任何国际年会及其所属区(
单、副、复合)年会中均享有正代表之全部权利。
国际理事会得按照现行审计法规授权给付任何前
总会长其出席国际年会及区(单、副、复合) 年会
之合理费用。 
  每位前国际理事在任何国际年会及其所属区 
(单、副、复合)年会中均享有正代表之全部权利。  
前总会长或前国际理事不计入其所属分会之任何
上述年会代表名额内。
  担任国际理事会常设委员会指派委员之每位
前总监与前总监议会议长与服务于LCIF执行委员
会之狮友在其指派任期间享有国际年会正代表之
全部权利。上述前总监或前总监议会议长不占其
所属分会之国际年会代表名额。
  每位总监议会议长在其任期之国际年会享有
正代表之全部权利。总监议会议长不计入其所属
分会之国际年会代表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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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节代表之投票。每位经身份认证之代表亲自
出席国际年会  可在国际年会中为候选人及提案各
投一 (1) 票。 

第 4 节法定人数。经身份认证代表亲自出席
的任何会议，均为法定人数。 

第 5 节代理投票。分会、区(单、副、复合)及国际
狮子会事务中均严格禁止代理投票。

第七条
区组织 

本附则中规定所有经授证之分会均划分为区，作
为行政管理之单位。 

第八条
分会

第 1 节授证分会。除了另有规定外，国际理事会
可以在其所规定之范围内可以全权成立并授证所
有分会。  
  分会在本国际宪章及附则、与国际理事会不
时所定政策之规定范围内有自主权。  
  经过按照国际理事会不时规定的程序所颁发
之官方授证后便正式成为狮子会。分会接受授证
即表示同意受制于本宪章及附则、承认与本组织
之关系、并接受国际狮子会立案所在之州不时所
定的州法规定。  

第 2 节分会会员资格。任何品德高尚之法定成年
人士，并在当地有信誉者，得应邀请加入任何合
法授证之狮子会。会员必须经邀请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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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修正案

第 1 节修正程序。修改宪章必须由国际宪
章 及 附 则 委 员 会 在 国 际 年 会 中 提 出 修 改 ，
国 际 宪 章 或 附 则 ， 经 身 份 认 证 国 际 年 会 代
表 的 三 分 之 二 ( 2 / 3 ) 之 赞 同 票 始 能 通 过 。  
修正案必须先经下列两法之其中之一通过，始可
提交至国际年会投票决定: 
 (a)  已获得国际理事会之通过；或， 
 (b)  已获得单区及/或复合区年会通过的分会

总数至少是该年度7月1日记录上所有的
分会总数中的百分之五十一(51%)，该修
正案才能提交给国际理事会以列入投票单
上。 

第 2 节通知。任何修正提案均须至少于即
将 表 决 的 国 际 年 会 举 行 前 三 十 ( 3 0 ) 天 ， 刊 载
于 狮 子 杂 志 或 其 他 国 际 狮 子 会 官 方 的 刊 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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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則

第一条 
名稱及標誌

除了本憲章或國際理事會政策上所作的用途規定
外，沒有任何獅子會、獅子會會員、或任何獅子
區，或由任何獅子會、獅子會會員、或任何獅子
區所組織及/或控制的團體(依法或本質，以合作
或其他方式)可以使用國際獅子會及授證獅子會之
名稱、信譽、徽章及其他標誌；非經本國際獅子
會國際理事會之書面同意及許可，其他私人或(依
法或本質，以合作或其他方式組織之)機構不得
擅自使用國際獅子會及其授證獅子會的名稱、信
譽、徽章及其他標識。

第二条国际理事会选举 

第 1 节国际年会选举。总会长、第一副总会长、
第二副总会长、第三副总会长、国际理事在国际
年会中以不记名方式选出。总会长、第一副总会
长及第二副总会长外之其他国际职位均不可在举
行国际年会地点的区 (单、副、复合) 内的分会会
员当中选出。分會會員當中選出。 

第 2 节第三副总会长候选人资格。

 (a)  下列为第三副总会长候选人资格: 

   (1)  正常分会之正会员并为正常会员； 
   (2)  曾当选或被指派为国际理事且已任满

或即将任满； 
   (3)  经其所属区(单、副、复合)年会提

名。单区或副区年会在提名候选人
时，唯有该单区或副区符合国际附
则 第 八 条 第 2 节 区 成 立 的 基 本 条 件
之 规 定 ， 才 有 资 格 提 名 候 选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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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按 宪 章 或 附 则 规 定 由 其 属 区 ( 单 、
副 、 复 合 ) 出 具 提 名 证 明 书 。 
 若该候选人当选第三副总会长以后竞
选更高职位此提名证明书依旧有效。

 (b)  除本宪章或附则之空缺递补规定之外，唯
有曾任第三副总会长之会员可当选为第二
副总会长，唯有曾任第二副总会长之会员
可当选为第一副总会长，唯有曾任第二副
总会长及第一副总会长之会员可当选为总
会长。 总会长或任何副总会长之职出缺时
必须按照本宪章及附则之规定递补，任何
现任国际理事或曾任国际理事之会员均可
经指派递补。

第 3 节国际理事之候选人资格。下列为国际理事
之候选人资格:

 (1)  正常分会之正会员并为正常会员 
 (b) (1)   任满或即将任满国际狮子会完整区之

总监的全年或大半年任期；或 
   (2)   任满全年或大半年总监或临时区总监

之任期，且该临时区：(1)在其任内或
任后达到二十 (20)个正常分会或成为
完整区，或(2)成为临时区至少十(10)
年。 

 (c)  经其所属区(单、副、复合)年会签署提
名。单区或副区年会在提名候选人时，唯
有该单区或副区符合国际附则第八条第2
节区成立的基本条件之规定，才有资格提
名候选人； 

 (d)  按本宪章或附则规定由其所属区(单、
副、复合)出具提名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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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节候选人提名证明书及证书签署之规定。
 (a)  除递补空缺时之提名证书的规定必须按本

宪章或附则的规定之外，除了总监职位
外，所有的国际职位均须由单区内阁主席
及秘书长，或副区内阁及总监议会，以国
际办公室所提供之表格出具提名证书。 国
际理事候选人提名证书必须在该项选举之
国际年会召开至少三十(30)天前，第三副
总会长候选人提名证书必须在该项选举之
国际年会召开至少九十(90)天前寄达国际
办公室。提名证书可以传眞或电子邮件之
方式寄出，但原本提名证书须在传眞或电
子邮件寄出之后的三(3)天之内寄出。在出
具提名证书及国际办公室收讫提名证书之
前，提名均属无效。

    任何提名候选人在具宪章或附则之候选资
格之情况下，只在提名后连续三(3)年的
国际年会中有效。 在提名证书有效期间
内，(i)不得撤销竞选，(ii) 其他提名均无
效，及(iii) 若过世、不符合资格、候选人
退出，上述之提名便废止无效。在提名证
书有效期间内不须另出具提名证书。所有
的提名证书，无论是原件还是其他方式，
若单区或复合区宪章及附则有制定关于宣
布竞选国际职位意愿的时间和方式之程序
则必须遵守之。任何候选人在获得其所属
复合区年会提名前，该候选人须先获得其
所属副区之提名。 

 (b)  提名证书上必须注明要竞选之单项职位，
候选人不得竞选证书上所注明之外之职
位。 任何区(单、副、复合)不得提名一(1)
名以上的候选人，担任一(1)个以上之国际
理事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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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国际理事候选人的提名证书有效期间为三(3)
个连续年会，该候选人有资格当选。 若提名
证书在最初的期间未当选，该候选人必须等
待三（3）年，才能再次寻求提名。国际第
三副总会长的提名证书有效期间应为三 (3) 
个连续年会，不然该候选人最多有两（2）
次的连续提名之当选资格。若提名证书在连
续期间未当选，该候选人必须等待三（3）
年，才能再次寻求提名。

第 5 节代表。
 (a)  若一区(单、副、复合)同属美国及加拿大

之所属分会所选出的理事可以自行决定，
自己为由美国选出的国际理事，或者是由
加拿大选出的理事中之一，其决定必须向
国际办公室提出书面报告，此书面报告不
可迟于其出具提名证书之日期，即宪章或
附则所规定提名证书应寄达国际办公室的
日期。最迟必须在其竞选之国际年会举行
前至少三十(30)天寄达，年会选票上其姓
名旁将列有提名之区。 

 (b)  同单区或复合区内不得有两 (2)位或以上
的会员同时担任国际理事。 若一理事在
任期中搬到他区，则其任期必须在下一届
国际年会闭幕时结束，其继任者必须在该
年会中选出。 

 (c)  总会长或副总会长可与一位国际理事来自
宪章所订的同一区域内选出，但不得自同
一单或复合区内选出。



第 6 节国际提名委员会。总会长须在每年国际年
会中或开幕前一百八十(180)天内指派九(9)位代表
组织提名委员会，而且他们均不得为本组织之国
际干部，亦不得有二(2)人来自同一单或复合区；
并在年会最后一天中规定选举时间。提名委员会
应： 
 (a)  收取所有已出具正确的书面候选人名字之

提名证书，并且这些候选人之提名证书已
获国际狮子会法律长之审核，并获通过，
且无人反对；

 (b)  决定印刷选票上候选人姓名之排列顺序； 
并 

 (c)  在年会上提名所有合格之候选人。选举时
采用不计名选票，或由国际理事会决定的
任何其他秘密投票方式，以获多数选票者
当选。

  在选票票数相同的情形下，由国际理事会在
票数相同的候选人中决定一人当选。 
  在国际年会期间年会代表及候补代表表可作
身份认证手续，年会正代表及候补代表或其他人
士须注册并缴由国际理事会所定之注册费用后可
以出席任何年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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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干部职责

第 1 节总会长。总会长主持本组织之国际年会
及所有的国际理事会会议。负责督导本组织之会
务，及任何有关其职务之工作。 

第 2 节副总会长。于总会长不克执行其职务时负
责代理，具有总会长之一切职权。 

第 3 节行政职员。行政职员之职责由国际理事会
指定，各行政职员职责应由国际理事会通过适当
决议案规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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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国际理事会委员会 

第 1 节常设委员会。总会长经国际理事会同意，
为每一常设委员会至少指派三人，长期计划委员
会之委员人数不得超过八人，各常设委员会必须
在国际理事会例会中提出报告: 
 (a) 审计； 
 (b) 宪章及附则； 
 (c) 年会； 
 (d) 区及分会服务； 
 (e) 财务及总部运作；
 (f)  领导发展;
 (g) 长期计划；
 (h) 会员发展；
 (i)  行销沟通；
 (j)  服务活动；
 (k) 科技；及
 (l)    任何其他为处理狮子会会务所须设之委员

会。

第 2 节身份认证、程序规则、决议和选举。
总 会 长 须 于 每 年 国 际 年 会 中 或 在 年 会 开 幕 前
一 百 八 十 ( 1 8 0 ) 天 内 指 派 五 ( 5 ) 人 或 以 上 分 别
组 成 身 份 认 证 、 决 议 、 及 选 举 等 委 员 会 。  
总会长并须于国际年会至少六十(60)天前内指派五
(5)人或以上组成程序规则委员会。 

第 3 节特别委员会。总会长可不时于必要时指派
特别委员会，须经国际理事会或执行委员会的核
准。支付该特别委员会的费用必须经过国际理事
会或执行委员会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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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节主席、出缺 。总会长在国际理事会或执行
委员会同意下负责指派各委员会主席，并填补各
委员会之缺额。 

第 5 节指派名额之限制。总会长按照本宪章或附
则之规定选定指派委员时可包括前国际干部来担
任，但在任何一会计年度中不得超过六(6)位前国
际干部担任指派理事。 前任总会长之指派不在此
项指派限制之内，此项指派限制不涉及任何其他
国际宪章或附则所规定的指派。所有前国际干部
之指派理事任期限为一(1)年，但下任总会长可以
再度指派任何一位前国际干部作为任何委员会中
之指派理事，但必须受同样的总人数限制。至少
须有一(1)位指派理事来自与总会长不同宪章区的
分会。 

第五条
国际理事会会议 

第 1 节例会。国际理事会应每年于国际年会
闭 幕 后 在 同 一 地 点 举 行 一 次 例 会 。   
此外每年10月或11月及3月或4月之例会时间及地
点由总会长决定。最后例会应于举行下届国际年
会之地点召开，并于年会开幕前结束。

第 2 节特别会议。国际理事会特别会议可经总会
长决定，在其所决定之时间及地点召开；或经五
(5)位国际理事书面(包含信函、电子邮件、传眞、
电报)请求召开，于收到上述请求十(10)日内发出
会议通知，并在二十(20)日内于总会长决定之时
间与地点召开。此项特别会议除在国际年会时宣
布召开外，须由国际狮子会将会议的时间、地点
及目的以书面通知每一位国际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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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节以通信方式处理会务。国际理事会得以通
信方式(包含信函、电子邮件、传眞、电报)处理
会务，但必须经过全体国际理事四分之三(3/4)书
面同意。 邮寄必须采最迅速之邮递方式。此项行
动可由总会长或任何五(5)位国际理事提出，但须
经表决才有效，即书面通知必须在邮递最初信函
之三十(30)天内寄达国际办公室。

第 4 节法定人数。除本宪章或附则上另有规定
外，国际理事会的任何会议均以超过半数为法定
人数。 

第 5 节执行委员会。国际理事会之执行委员会由
总会长、前任总会长、各副总会长及经总会长指
派及国际理事会同意之另一 (1)位国际理事组成。
该委员会只有在所有的国际理事不在同一地点或
举行会议时代理及代表国际理事会处理会务。执
行委员会不得擅改、补充、或取销国际理事会之
任何行动。 
  本委员会之任何会议须有四(4)位成员出席即
达法定出席人数。此多数成员的行动即为本委员
会的行动。该委员会得以电话会议商议会务，得
有四(4)人参加，并以参加多数人的意见作为本委
员会的意见。在递补总监职位时，该委员会可以
信函商议，即国际理事会于上述所定义的会务商
议方式，得有四(4)人参加，并以参加多数人之决
定作为该委员会之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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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国际年会 

第 1 节国际理事会对国际年会之职权。除非另有
规定，有关所有国际年会的事务均由国际理事会
管辖、控制、督导。  

第 2 节法定通知。在国际年会举行最早六十(60)
天前，最晚五(5)天前，总会长或其指定代理人有
权发布官方印制的国际年会开会通知，并公布国
际年会之举办地点、日期与时间。举办日期必须
刊登在本组织之官方狮子杂志内。 

第 3 节年会干部。本组织之总会长、第一、第
二、第三副总会长与国际狮子会之秘书长和财务
长组成国际年会之干部团。总会长在国际理事会
的准许下，可视需要另加指派其他年会干部。    

第 4 节总监出席会议之费用。国际理事会根据审
计法规，可核准总监(经选举或指派)出席其国际
年会的训练学校之合理费用。 

第七条 
国际帐户 

第 1 节审核账目。
 (a)  国际理事会须聘请注册会计师，年度审核

国际狮子会账目。 
 (b)  国际理事会须每年编制总财务精简表以备

狮子会索取。 
 (c)  国际狮子会的会计年度由7月1日起至6月

30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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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节被冻结之资金。任何狮子会员国或地理区
内发生连续十二(12)个月或更长冻结狮子会款项，
不能自由兑换成国际理事会所规定的币制，国际
理事会有权不受宪章及附则的约束，在适当明文
或隐含的方式授权认为获得全部或部分经唱名表
决的三分之二(2/3)的理事同意，在国际宪章暨附
则所管辖该狮子会员国或地理区之分会或区资金
解冻之前，可以限制移转资金给他们，或直到经
国际理事会以上述类似行动解除限制。

第八条
区组织

第 1 节区成立之管辖权。一地理区须依国际理
事会政策分划成区(单、副、复合)及行政单位。  

第 2 节区成立之基本条件。除获国际理事会的三
分之二(2/3)同意票之许可，一区必须至少有三
十五(35)个正常分会，以及至少有 一千二百五十
(1250)位正常会员。 

第 3 节重划区界。任何单区要成为复合区，或任
何复合区要多加一个或多个副区，或其他改变一
个或多个现有的副区，应提交经其单区年会或有
35个分会及1250位会员之副区与复合区获得多数
通过的重划区界申请案给国际理事会。任何复合
区之重划区界案是为合并一个或多个副区，这一
个或多个副区少于35个分会及1250位会员，应提
交重划区界申请案给国际理事会，但该申请案须
先得该复合区年会获得多数通过。



  申请重划区界之各个提议副区至少须有三十五
(35)个分会，并至少有一千二百五十(1250)位正常
会员，国际理事会才会考虑，除非复合区之重划
区界案是为减少副区的数目。 国际理事会在考虑
核准副区重划区界时有权将决定重点放在任何认
为适当之因素，并可能提高每一副区的分会数目
及/或会员人数的要求。 
  经国际理事会核准的重划区界案，在国际理
事会决定的日期后之下届国际年会闭幕后生效；
国际理事会核准重划区界后产生之新副区内之分
会代表于重划区界后，并在该国际年会召开以
前，与重划区界的区(单、副、复合)年会中举行
选举，选出一位总监，并制定区宪章与附则。 重
划区界后之原有副区若有大幅变动，则该副区内
之分会代表必须在复合区年会中由所有出席之分
会代表选出一位总监。

第 4 节总监议会。除另有规定外，每一复合区必
须组成总监议会。总监议会成员须包含一位现任
或前总监担任总监议会议长，复合区宪章及附则
可以规定是否可包含一位或以上的前任总监，但
包含总监议会议长在内之前总监总人数不得超过
总监总人数的一半 (1/2)。每位总监议会之成员，
包含总监议会议长在内对每件总监议会提案有投
一 (1)票之权。总监议会可包含现任及前总会长、
副总会长、现任及前国际理事可在总监议会中担
任无投票权之顾问。总监议会议长可依各复合区
宪章暨附则之规定，被推选或经选举，但其担任
总监议会议长时，必须为现任或前总监。总监议
会议长的任期为一年，而且不得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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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节复合区总监议会之职权。在不与国际宪章
及附则、国际理事会政策之规定相违的情形下，
复合区总监议会应遵照其复合区宪章规定处理复
合区一切区务、遴选区干部、举行会议、管理经
费、并审核支出及行使其复合区宪章所赋与的一
切行政管理职权。 

第 6 节免职。经总监议会多数要求，召开将总监
议会议长免职为目的之总监议会特别会议。无论
总监议会议长是经挑选或选举，经全体总监议会
2/3之肯定票，可将总监议会议长免职。 

第 7 节区内阁。每一单区及副区须组织区总监内
阁，内阁主席由总监担任、前任总监、第一及第
二副总监，以及单区、临时区及复合区依其宪章
的规定指派或选举下列之干部组成: 专区主席、分
区主席、内阁秘书长、内阁财务长，或内阁秘书
兼财务长，再加上各区(单、副、复合)宪章及附
则中自行决定的其他成员。然而各区总监可决定
在其任期中是否需要设专区主席一职。 如果不设
专区主席一职，则在其任期中此职保持空缺。各
区(单、副、复合)宪章及附则须规定第一及第二
副总监职位须经选举，而其职责由国际理事会决
定。只有各专区或分区内之分会会员可以被选举
或指派为该专区或分区之主席。

第 8 节內閣會議。區內閣會議應按其區憲章之規
定舉辦。總監、前任總監、第一及第二副總監、
專區主席(若有設置)、分區主席、內閣秘書長、內
閣財務長(或內閣秘書長兼財務長)、及各區(單、
副、複合)憲章及附則中所規定之總監內閣其他成
員等，在會議中均有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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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区年会及选举 

第 1 节区(单、副及复合)年会。每一单区及副区每
年须举行年会一次，并于国际年会开始前至少三
十(30)日结束。 每一复合区年会必须在国际年会
举行之前至少十五(15)日结束。单区及副区必须
照本宪章或附则之规定选出一位总监。副区代表
在复合区年会期间所举行之会议，若符合本节之
其他条件，得视为该副区年会。区年会之时间及
地点，由该单区、副区及复合区之宪章决定。

第 2 节区年会之职权。在不违国际宪章及附则的
规定之下，区(单、副、复合)年会对有关区务的
问题可以自行决定。单、复合区年会可以建议国
际狮子会作行动。 

第 3 节分会代表计算公式。国际狮子会及区(单、
副、复合)内经授证的正常分会每十(10)位会员其
会员会籍至少为一年又一天即可派正代表及候补
代表各一(1)参加区(单、副、复合)年会，余数过
半亦可派正代表及候补代表各一。分会可派的代
表人数以年会前一个月的第一天的国际办公室记
录为准。但是，每一分会至少可有正代表及候补
代表各一(1)；并且各区(单、副、复合)可在其宪
章及附则中规定前总监，只要前总监仍属该区内
一分会之会员，便可担任区年会的正代表，并且
不占该分会代表名额。每位亲自出席并经身份认
证之正代表可在区年会中投一(1)票选举区干部，
并可为区年会提案投一(1)票。 本节所指余数过半
应为五(5)位或以上会员。任何新授证的分会，以
及在区年会举行前有新会员加入的分会，须按上
述规定日期之国际办公室记录会员会籍至少为一
年又一天来计算代表名额。在代表身份认证截止
前至少十五(15)日前任何时间缴清欠款及取得正
常分会资格。代表身份认证截止时间应由个别年
会订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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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节总监候选人资格。总监候选人之资格条件: 

 (a)  单或副区内正常分会之正会员并为正常会
员。 單或副區內正常分會之正會員並為正
常會員。

 (b)  经其所属分会或单或副区内大部分分会提
名。 經其所屬分會或單或副區內大部分分
會提名。

 (c)  为其所属副区所选出之现任第一副总监。 
 (d)  仅有在现任第一副总监不竞选，或区年会

期间无第一副总监之情形下，区内任何符
合本宪章或附则所规定第二副总监资格条
件之分会会员，又为现任或曾任额外一(1)
年之内阁成员者，即可符合上面第(c)项的
条件。

第 5 节区程序之要件。除了单区或复合区宪章
及附则中规定了有关其区之国际职位候选人在宣
布竞选的日期及竞选意愿的程序，以及在其区内
提名所须之赞成票数规定之外不得有其他要求。  
这些程序之规定不得要求在一年度内无法做到的
不合理要求。

第 6 节總監/第一及第二副總監選舉

 (a)  总监。总监选举采不记名投票，获得出席
代表中多数赞成票数者当选，多数的定义
为全部有效票的一半以上，空白票及弃权
票不计。   

     除 此 之 外 总 监 之 选 举 也 须 按 各 区 
 (单、副、复合) 之宪章及附则的规定。  
每位总监的选举结果应由现任总监及/或
国际职员代表向国际办公室报告。此项
选举结果报告应向国际理事会报告。所有
总监之选举结果均由国际理事会通过始生
效。但若依理事会政策手册规定之程序提
出选举抗议案，或法律行动产生之结果，
总监之选举或指派由国际理事会决定。
 如该区未能选出合格之总监，或当选
总监于就任前亡故、或拒绝就任、或因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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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国际理事认为不适合上任，或因为抗议
总监选举结果或法律行动使总监一职无法
填补，则由国际理事会按本宪章或附则所
规定之时间、办法及任期指派一位总监。 

 (b)  第一副总监。第一副总监选举采不记名投
票，第一副总监候选人获得出席代表中多
数赞成票数者当选，多数票的定义为全部
有效票的一半以上，空白票及弃权票不
计。此选举之目的，第一副总监之任期为
一年，其任期自该第一副总监当选之国际
年会闭幕后开始，至下次国际年会闭幕后
结束，并且第一副总监不得连任。另除此
之外，第一副总监之选举必须遵守各区 (
单、副、复合)之宪章及附则规定。每位
第一副总监选举结果应由各区现任总监
及/或国际职员代表向国际办公室报告。 

    第一副总监候选人之资格条件: 

   (1)  单或副区内正常的授证分会之正会员
并为正常会员。

   (2)  经所属分会或由所属单或副区多数分
会提名。

   (3)  为其所选举区之现任第二副总监。 
   (4)  唯有现任第二副总监不愿参与第一副

总监选举，或者于区年会时第二副总
监出缺，任何符合本宪章或附则之本
节第(3)项所规定第二副总监资格条
件之分会会员可参选。



 (c)  第二副總監。第二副总监之选举采不记名
投票，第二副总监候选人获得出席代表中
多数赞成票数者当选，多数票的定义为全
部有效票的一半以上，空白票及弃权票不
计。 此选举之目的，第二副总监之任期为
一年，其任期自该第二副总监当选之国际
年会闭幕后开始，至下次国际年会闭幕后
结束，并且第二副总监不得连任。另除此
之外，第二副总监之选举必须遵守各区 (
单、副、复合)之宪章及附则规定。每位
第二副总监选举结果应由现任总监及/或
国际职员代表向国际办公室报告。  

    第二副总监候选人之资格条件: 

   (1)  单或副区内正常的授证分会之正会员
并为正常会员。 

   (2)  经所属分会或由所属单或副区多数分
会提名。

   (3)  曾任或将就任第二副总监时任满下列
各职:

    (a)  狮子会会长任满全期或大部分任
期，及担任分会理事至少额外两
(2)年；并 

    (b)  分区主席或专区主席或区内阁秘
书长及/或财务长任满全期或大部
分任期。

    (c)  以上各职不得同时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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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总监/第一或第二副总监出缺。依这些附
则或本宪章规定，若总监出缺，由第一副
总监可执行总监之职权直到国际理事会按 
(e)节指派一名总监完成剩下任期。若第
一或第二副总监出缺，则须按其区(单、
副、复合) 宪章及附则的规定。 

 (e)  总监职务出缺时的补缺程序。国际理事会
可依宪章规定，在当选总监任期开始之前
指派一名总监。此位指派总监具有当选总
监之职权，亦须遵守审计法规的费用报
销。这项指派及递补总监空缺，国际理
事会根据本宪章或附则之规定，但不须
要完全受限，也可考虑采用递补会议提
出指派人选之建议，此会议通知应寄给区
内所有正常分会之正常会员之总监、前任
总监、第一及第二副总监、专区主席、分
区主席、秘书长、财务长、秘书长兼财务
长、及所有前总会长、前国际理事、及前
总监。此会议必须在国际理事会通知开会
之十五(15)天内召开。 开会通知须由前任
总监负责发出，若该前任总监不克处理，
则由最近一任前总监代理，并担任会议主
席。会议主席负责将会议结果在会议结束
后七(7)天之内向国际理事会报告，并一同
将开会通知及会议出席者之名单交国际理
事会以资证明。每位有权接获开会通知，
并亲自出席之会员对于指派总监候选人均
有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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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总监选举–新区。新成立之区在达到分会及
会员基本数目后即可在第一次区年会中选总
监。新区成立的前三(3)年或以上，新区总监
候选人资格不须比照宪章中之规定，该宪章
对总监之资格规定中可要求候选人必须曾为
该区内阁成员。 

第 7 节票数相同时之解决办法。选举总监、第一
副总监或第二副总监时如票数相同时须比照标准
本区宪章及附则中的规定解决。 

第 8 节区年会报告。单区、副区和复合区年会闭
幕后各区内阁秘书长必须于六十 (60)日内将会议
记录交国际狮子会及各总监。依区内任何分会的
书面请求，应给该分会一副本。会计年度终止后
六十 (60)日内各区内阁秘书长-财务长，或总监议
会秘书长须将其区(单、副、复合)之年度账目分
明之收支表交国际办公室、各总监，及各区(单、
副、复合)内分会秘书。 

第十条
区干部之职责

第 1 节复合区总监议会议长。总监议会议长应为
复合区的行政引导者。所有的行动均在总监议会
之下授权、指导、督导。 



总监议会议长与总监议会合作，其职责为:  

 (a)  发扬国际狮子会之目的； 
 (b)  协助沟通有关国际及复合区的政策、活

动、及重要事务；   
 (c)  将总监议会所订之目标及长期计划制定文

档及协助实现；  
 (d)  召开会议并于总监议会时协助讨论；  
 (e)  引导复合区年会的运作；   
 (f)  支持国际理事会或总监议会为促进总监之

间的和谐与团结之所发起的工作；
 (g)  依照复合区宪章及附则之规定交报告及履

行复合区会务； 
 (h)  履行任何复合区总监议会所交付之其他行

政工作；并 
 (I)  在其任期结束时协助将所有复合区帐本、

资 金 、 及 记 录 及 时 移 交 给 其 继 任 者 。  

第 2 节区干部。区须设以下职位: 

 (a)  总监。总监是本组织的国际职位，受国际
理事会督导下在其区内代表国际狮子会。
并在其区内担任行政首长直接督导专区主
席、分区主席、内阁秘书长、内阁财务长
(或内阁秘书兼财务长)及各单或副区的宪
章与附则所规定之干部等。 其特定职责
为: 其特定職責為:

   (1)  發揚國際獅子會之目的。
   (2)  督导区阶层全球会员发展团队并激励

其他区干部积极支持会员成长及组织
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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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督导区阶层全球领导开发团队并激励
其他区干部积极支持分会及区阶层之
领导发展。

   (4)  支持及宣传狮子会国际基金会。
   (5)  在其出席之区年会、区内阁及其他区

会议均由其主持。 
   (6)  履行国际理事会所赋予之其他任务。

  (b)  第一副总监。第一副总监在总监督导下担
任总监之首要行政助理。其特定职责为:

   (1)  发扬国际狮子会之目的。
   (2)  担任总监团队与全球会员发展团队之

主要连络人并于会员成长、新会发展
担任积极角色，并确保区内已成立分
会成功。 

   (3)     与总监、第二副总监及全球领导开发
团队合作发展及推动区际领导发展之
计划。

   (4)  了解总监之职责，俾于总监出缺时有
充分之准备担负起该职。 

   (5)  行使所有总监交付之行政工作。
   (6)  履行国际理事会所作的要求及其他任

务。 
   (7)  积极参与所有内阁会议，并于总监缺

席时，代为主持。
   (8)  适当时可参与总监议会会议。
   (9)  参与区预算的准备工作。
       (10)  积极参与将持续到下年度的各项活

动。
   (11)  依总监的要求督导区委员会及参与审

查区之优点及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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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第二副总监。第二副总监受总监督导。其
特定职责为: 

   (1)  发扬国际狮子会之目的。
   (2)  担任总监团队与全球领导开发团队之

主要连络人并积极参与及激励其他区
干部执行与宣传有效的领导发展。 
 

   (3)  与总监、第一副总监及全球会员发展
团队合作发展及推动区际会员成长之
计划。

   (4)  行使所有总监交付之行政工作。 
   (5)  履行国际狮子会政策所规定的其他职

责。
   (6)  积极参与所有内阁会议，并于总监及

第一副总监缺席时代为主持。
   (7)   参与区预算的准备工作。
   (8)   积极参与将持续到下年度的各项活

动。  
   (9)  依总监的要求督导区委员会及参与审

查区之优点及缺点。 

 (d)  专区主席。。若总监的任期设置此职位，其
职责为在总监的督导及指示下担任其所属专
区之行政首长。其特定职责为:

   (1)  发扬国际狮子会之目的。
   (2)  督导专区内各分区主席及总监指定由

其督导之各区委员会主席等之活动。 
   (3)  于会员发展方面扮演积极角色包含组

织新会及强化区内分会。
   (4)  于分会阶层之领导发展扮演积极角

色。
   (5)  履行国际理事会于区干部手册所列的

职责及其他任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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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分区主席。在总监及/或专区主席的监督
及指示下，分区主席应为其所辖分区之行
政首长。其特定职责为:

   (1)  发扬国际狮子会之目的。
   (2)  担任其所属分区之总监顾问委员会主

席，并定期召开该委员会之会议。 
   (3)  于会员发展方面扮演积极角色包含新

会发展。 
   (4)  于分会阶层之领导发展扮演积极角

色。
   (5)  履行国际理事会于区干部手册所列的

职责及其他任务规定。

  (f)  内阁秘书长与内阁财务长(或秘书兼财务
长)。内阁秘书长、内阁财务长 、或内阁
秘书兼财务长在总监之督导下工作。下列
为其特定职责: 

   (1)  发扬国际狮子会之目的。 
   (2)  履行国际理事会在内阁秘书兼财务长

手册所列的职责及其他任务规定。 

  (g)  其他区内阁成员。其他區內閣成員。在
总监的督导之下，履行国际理事会所规
定之任务，并行使遵循与本宪章与附则
及 国 际 理 事 会 政 策 所 定 之 单 、 副 、 或
复 合 区 宪 章 与 附 则 上 所 规 定 的 任 务 。  
  

 第十一条
分会会员

第 1 节分会组织。狮子会经过总监及/或国际
理 事 会 之 核 准 可 在 任 何 地 区 内 成 立 并 接 受 授
证，即使当地已有狮子会(或数个狮子会)亦可。  
狮子会成立或将成立授证分会的地区应加以定
义，可依上述的规定加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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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节分会名称。分会必须采用其所在地之地名
为名称，若该地区已有一个以上的分会，则各分
会须在地名之后另加其他名称以资区别。 

第 3 节申请程序。 任何团体均可依国际理事会政
策之规定向国际狮子会申请分会授证。

第 4 节分会之义务。任何分会为保持正常地位应: 
 (a)  除了另有规定，向每位会员收取国际及区

(单、副、复合)之基本年度会费，及其他
分会须要之管理费用。 

 (b)  向国际狮子会提交国际理事会所规定的定
期报告。

 (c)  遵守宪章及附则以及国际理事会政策。
 (d)  依照国际理事会政策分会解决纠纷程序，

尽可能解决所有分会阶层的纠纷。 

第 5 节不正常地位/取消授证。任何授证分会不能
符合国际狮子会的义务，在国际理事会考量并与
总监商议下，置于不正常地位，或取消其授证。
任何处于不正常地位之分会在国际理事会最后决
定其地位之前，不得享有一切分会之权利及特
权。 

第 6 节分会自行退出。任何分会均可退出国际狮
子会，经国际理事会核准之后，该狮子会之退出
立即生效。国际理事会可以在分会缴清所有的欠
账、所有的产业均已清楚的处理解决、分会授证
已退还、所有使用 "狮子会"称号、标志、标记权
均已交出之前，可暂不核准其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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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节类别。每位分会会员须经分会理事会核
准，并可选择为下列会籍类别之一项: 正会员、 
关系会员、副会员、荣誉会员、终生会员、留籍
会员或特别会员。 这些类别之会员应按照国际理
事会政策的规定，享有其权利及义务。各会籍会
员均须缴分会决定的费用(除荣誉会员之费用由分
会负责缴外)，行为举止必须能为狮子会在社区保
持良好的形象。若为终生会员必须缴给国际狮子
会一笔650美元取代以后所须缴之国际会费，该
申请之核准须依国际理事会政策之规定。所有的
前总会长在任满总会长职务，不须缴任何费用，
亦不须申请便自动成为终生会员。 

第 8 节双重会籍。除荣誉或副会员之外，会员不
得同时隶属一个以上狮子会。 除榮譽或副會員之
外，會員不得同時隸屬一個以上獅子會。

第十二条 
费用及会费 

第 1 节会员报告。各授证分会须按照国际理事会
所规定之日期及报告方式将新会员姓名及国际理
事会所规定的入会费同缴至国际办公室。 

第 2 节会员会费。
  (a)   每位分会会员的半年会费为21点50美元

(US＄21 .50)，或等値之当地币制。每分
会依国际理事会规定根据每分会6月份及
12月份的会员报告上会员的人数，将会
费寄达国际办公室，除(b) 及 (c) 节之规
定外。  



44

  (b)   国际理事会所核准的家庭会员活动，其会
费规定如下: 

     (1)第一位家庭会员须缴半年的会员会
费如上述(a) 之规定。

     (2)随后符合资格的家庭会员，但每户
不得超过另外四位符合资格的会员，
须缴一半之半年会费即等于第一位家
庭会员于上述 (b)(1) 所规定金额之一
半(1/2)。

   (c)   符合国际理事会所核准之学生会员活动所
规定的资格之学生会员，应缴上述 (a)节
所规定半年会员会费即等于全年度会费总
额之一半(1/2)。 

   (d)   每一青少狮会之年费应由其辅导分会支
付，缴付之金额与时间应由国际理事会决
定。 

第 3 节滞纳金。国际理事会有权对过期欠款依不
超过法律所允许的最高金额的比率收取滞纳金。  

第十三条 
议事规程及程序 

 (a)  除本宪章及附则、或各区(单、副、复合)、
或分会宪章及附则，或会议决议，或当地
惯用法律另有规定，国际狮子会及国际理
事会、任何为其所指派之委员会、任何区
(单、副、复合)或其所属组织或委员会、
及任何分会或其所属组织或委员会之议事
规程，均须遵照罗伯议事规程不时修正之
最新版。



 (b)  国际理事会有权不时制定由本宪章及附则
或国际理事会政策规定在区(单、副、复
合)或国际阶层内听取抗议、纠纷、或要
求之程序。 

 (c)  国际狮子会会员必须遵守解决程序来解决
任何抗议、纠纷、或要求，并接受最后决
定。

 (d)  每一区必须在不违反不时作修改之国际宪
章及附则以及国际理事会政策的规定之下
制定区宪章及附则。各区宪章及附则必须
受制于国际狮子会所成立之州之州法之诠
释。 

第十四条
修正案

第 1 节修正程序。修正附则之提案仅可由国际宪
章及附则委员会在国际年会中提出，并在国际年
会中经多数身份认证之国际年会代表表决通过始
可修改。修正案必须先经下列两法之其中之一通
过，始可提交至国际年会投票决定: 
 (a)  已获得国际理事会之通过；或
 (b)  已获得单区及/或复合区年会通过的分会

总数至少是该年度7月1日记录上所有的
分会总数中的百分之五十一(51%)，该修
正案才能提交给国际理事会以列入投票单
上。  

第 2 节通知。任何修改附则提案均须投票决定之
国际年会举行至少三十(30)日前刊载于狮子杂志，
或其他国际狮子会官方的刊物中。 

第 3 节生效日期。除非修正提案中另定生效日
期，宪章及附则之修正提案在获得通过之国际年
会闭幕后即开始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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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A -会籍类别 
国际理事会政策手册第十七章  

A .3 .段
狮子会会员有以下会籍类别: 

a .   正会员: 一会员如符合任何分会、区或国际狮
子会之职务资格，可寻求担任， 并且有权为
所有会务投票表决；此种义务应包括速缴会
费、参与本会活动以及在社区内举行任何具
有良好狮子会形象之活动。本会员类别将包
含于计算分会代表公式内。 

b .    留籍会员: 因迁居至分会区域以外，或因健康
问题或因其他正当理由不能定期参加本会例
会但仍欲保留会籍之会员，经本会理事会同意
得成为本会留籍会员。留籍身份每六个月由分
会理事会审核一次。留籍会员不得担任本会职
务，在区或国际会议或年会中亦无投票权。但
仍应缴纳本会所规定之会费，其中包括区及国
际狮子会之会费。本会员类别将包含于计算分
会代表公式内。

c .   荣誉会员: 非本会会员对社区或本会有卓越贡
献之非本会会员，经本会决议颁赠特殊荣誉
者，得为本会之荣誉会员。其入会费、国际
狮子会及区会费均由本会缴纳。荣誉会员可
以参加集会，但没有正会员应有权利。 本会
员类别不应包含于计算分会代表公式内。

d .   特别会员: 会籍达十五年或以上之会员，因疾
病，年衰或其他分会理事会认为正当的原因
必须放弃其正会员身份者得为本会之特别会
员。特别会员必须缴纳本会所规定之会费，其
中包括区及国际狮子会之会费。除了不得担任
分会、区或国际狮子会职务之外，具有投票权
及其他所有正会员之权利。本会员类别将包含
于计算分会代表公式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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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终生会员: 任何分会会员保有狮子会正会员会
籍达20年或以上，并在分会，社区或总会中
有杰出的服务表现者； 或保有正会员会籍达
15年或以上并至少年满70岁者； 或是患有重
病之会员，如具以下条件即可成为终生会员: 

  (1)  由分会向国际狮子会推荐， 
  (2)  由分会一次缴纳国际狮子会永久会费650

美元或当地等値之货币。 
   终生会员履行应尽之义务下享受正会员一切

权利。终生会员迁往他处并接受另一狮子会
入会邀请，即可自动成为该会终生会员。 分
会仍可向终生会员收取适当的费用。前女狮
会员现今为正会员，或于2007年6月30日当日
或之前加入狮子会为正会员，则其前女狮会员
之服务年资可计入终生会员申请的年资。但于
2007年6月30日之后加入狮子会之前女狮会员
则不符合此规定。本会员类别将包含于计算分
会代表公式内。

f .   副会员: 会员在其主分会中持有正会员身份，
可在其住所或就业地址的另一分会地区之内
持有副会员身份。 副会员身份应由理事会授
予，并由理事会每年审核一次。分会的月报
表上不须报副会员。 
 副会员在亲自出席的分会会议中有投票
权，但不可担任该分会的区 (单、副、临时、
及/或复合) 或国际年会代表。亦不可代表该分
会担任分会、区或国际职位，或代表该分会
担任区、复合区或国际委员职务。不须缴国
际及区(单、副、临时、及/或复合区)会费。
如有必要，分会有权向副会员征收会费。 
本会员类别不应包含于计算分会代表公式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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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关系会员: 符合一定条件的当地居民有兴趣加
入狮子会服务社区，但因出席分会活动的机
会有限不能成为正会员，可以关系会员身份
加入狮子会，但必须由分会理事会正式邀请。 
 关系会员在亲自出席的分会会议中有投票
权，但不可成为该分会的区(单、副、临时及/
或复合)或国际年会代表。 
 关系会员不可代表分会担任分会、区、或
国际职位、亦不可接受委员职。关系会员必
须缴区、国际会费而且分会有权征收会费。
本会员类别将包含于计算分会代表公式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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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狮子会

道德信条

忠于所事，勤勉敬业，竭诚服务，争取荣誉。 

守正不阿，光明磊落，取之以道，追求成功。 

诚以待人，严以律己，自求奋进，毋损他人。   

牺牲小我，顾全大局，争论无益，忠恕是从。 

友谊至上，服务为先，热心奉献，互助互信。

言行一致，尽心尽力，效忠国家、献身社会。  

关怀 疾苦，扶弱济困，人溺己溺，乐于助人。 

多加赞誉，愼于批评， 但求辅助，切莫诋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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